
关于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０１１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２．

日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基金在直销或代销机构进行日常基金交易的受理时间相同。

非基金交易时间在直销或代销机构提交的申请，则顺延至下一基金开放日受理。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直销或代销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直销或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

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

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２

）申请方式

ａ

、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开放式基金账

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的规定。

ｂ

、已开立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直销

或代销机构各营业网点或通过网上申购渠道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的规定。

３

）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规定，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具体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

请参见本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４

）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直销或代销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的规

定，不受首次单笔申购最低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的限制，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直销或代销机构定期

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５

）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ａ

、投资者应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由投资者与直销或代销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ｂ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ｃ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

否则为次月。

６

）交易确认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份额的计算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

计算。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７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ａ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申请办

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相关规定；

ｂ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直销或代销机构申请办理

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相关规定；

ｃ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直销或代销机构相关规定。

４．

基金销售机构

４．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４．１．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深圳总部（包括柜台直销和网上直销）

４．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

江）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和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４．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５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基金管理人已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网点营

业场所、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公布本基金上一个基金开放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６．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享受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优惠标准为农行卡渠道

４

折、工行卡渠道

８

折、

建行卡渠道

５

折、招行卡渠道

８

折、天天盈渠道

４

折、通联渠道

４

折。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定期

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享受上述费率折扣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

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日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查阅相关文件。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渤海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

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要，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渤海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活动截止时间另行公告，具体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渤海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方案

１

、适用基金

（

１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５

）；

（

２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６１００１

）；

（

３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６１００２

）；

（

４

）景顺长城上证

１８０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３００１

）；

（

５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７

）。

２

、优惠活动内容

（

１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

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２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柜面开通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计划存

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持续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８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定期定额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

行固定费率，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

３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自助开通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期定额申购计

划，在计划存续期内，该计划下进行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持续享受

４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

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二、国泰君安证券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方案

１

、适用基金

（

１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６

）；

（

２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６１００２

）；

（

３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７

）。

２

、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自助式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电话委托、手机证券、自助热自助

系统）申购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

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１

、上述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基金的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

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３

、此次公告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４

、优惠活动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２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８ ８８１

银行网站：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３

、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１

国泰君安证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ｃｎ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渤海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渤

海银行和国泰君安证券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部分代销机构申购及

／

或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要，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等

２１

家代销机构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参加以下

２１

家代销机构开展的基金申购及

／

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活动截止时间

另行公告，具体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７

）。

二、各代销机构优惠活动内容（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

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６

折优

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６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柜台、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

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则

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２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长城证券网上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

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

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

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

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

率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

费率的，则按原申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临柜方式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

的，则按申原费率执行。

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

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

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电话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申购费率按

５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５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

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

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

原申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 则按

０．６％

执行； 如果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

受费率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如果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

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费率执行。

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招商证券网上方式（牛网基金超市、全能版基金超市）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

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８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兴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

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兴业证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

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按照原申购费率执

行；

（

３

）投资者通过兴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

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按照原申购费率执行。

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在场外申购本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享受费率优惠。原费

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金阳光交易系统”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

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在场外申购本基金（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享受费率优惠。原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

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本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

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柜台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本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

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１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华宝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申购本基金，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华宝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前

端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２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本基金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

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

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信达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的，享受费率优惠。 原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含）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申购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

原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仅限于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４

折，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３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仅限于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为原费率的

８

折，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４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通过长江证券非现场交易申购本基金产品享有费率优惠。具体优惠方案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实行

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２

）通过长江证券非现场交易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产品享有费率优惠。 具体优惠方案为原申购费

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１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的（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

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

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２

）投资者通过齐鲁证券网上交易系统以定期定额投资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

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

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６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国盛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

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

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７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通过华福证券网上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前端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前端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前端申

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１８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通过东方证券网上交易、电话委托和手机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原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实行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１９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及定投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 （限前端收费模

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

４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

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２０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网在线基金交易平台

－

数米基金超市（

ｍａｒｋｅｔ．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和销售网点定

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优惠后费率

如果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注： 使用中国银行银行卡支付， 申购费率享有

６

折优惠， 若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９％

，则按

０．９％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９％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优惠）。

注：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开始参加数米基金网开展的申购费率

优惠的活动，优惠方式同上。

２１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长量基金非现场方式交易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

率享有

４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照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

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注：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开始参加长量基金网开展的非现场方

式交易申购费率优惠的活动，优惠方式同上。

三、重要提示

１

、上述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本基金的申购手续费和

／

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手续费，也不包括

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本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３

、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４

、优惠活动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３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５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６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７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９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１２

、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２０ 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３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１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１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７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８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０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众禄基金网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２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以上各代销机构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敬请投资者留意各代销机构

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５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６３

，

４１０

，

７６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５．２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８９

号文核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

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以首次公

开募集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红股

２

股，现金股利

５

元（含税）；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上述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６３

，

４１０

，

７６０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对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控股股东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廖木枝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军平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潮鸿基投资的股权，也不由潮鸿基投资回购

该部分股权。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的履行。

三、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６３

，

４１０

，

７６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５．２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１

人。

４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汕头市潮鸿基投资

有限公司

６３

，

４１０

，

７６０ ６３

，

４１０

，

７６０

截至本公告日

，

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

公司限售股份

６３

，

４１０

，

７６０

股

，

其中质押股份共

４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

合 计

６３

，

４１０

，

７６０ ６３

，

４１０

，

７６０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3－003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639

号文

核准，向

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64,292,779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2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299,999,991.38

元，扣除发行费用

33,744,292.5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266,255,

698.82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出具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

6429

万股后

实收股本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12]368

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签订了《募集资金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工商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0200004529201111380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专户余额为

1,267,499,991.6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收购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有限

公司

60%

股权项目、白俄罗斯斯威洛戈尔斯克纸浆厂工程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2]44

号）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现金管理。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公司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 如以存单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公司承诺存单到期

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中信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工商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督导职责。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工商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

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烔、宋永新可以随时到工商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工商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工商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工商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工商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

中信证券。

六、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5%

的，公司及工商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工商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工商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中信证券发现公司、工商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公司、工商银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八份，公司、工商银行、中信证券三方各持两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公司备用。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338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2013-005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09

】

1403

号文核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

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2

元

/

股。 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44,00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

3,

090.45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909.55

万元。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上市之初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共同，分别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朝阳支行（以下简称

"

建行长春朝阳支行

"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

祥支行（以下简称

"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近日，公司与以上各方又续签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如下：

一、 公司已在建行长春朝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22001360300055007530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49652118.03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光电测控仪

器设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

和

"

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建设项目

"

两个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公司已在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010101201095555550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为

3873644.18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超募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共

6

笔，共计

12300

万元，分别为：

2012

年

5

月

29

日

存款

43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3

日存款

20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3

日存款

20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3

日存款

15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3

日存款

15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3

日存款

1000

万元， 目前以上存单存期均为

3

个月， 到期后自动续

存。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平

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质押。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 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应

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禹、马力和持续督导专员赵萌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开户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

荐代表人和持续督导专员向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募集资金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3-010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

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18

日，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 审议

通过《关于投资参股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

2013

年

1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关

联交易事前认可的说明》和《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3-01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3

年

1

月

21

日， 本公司收到梅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发来的 《中标通知书》（编号： 梅市建交

[2013]

011

），通知确定本公司为

"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体育场馆工程

BT

项目

"

的中标单位，中标价暂定

1.8

亿元（最终

结算以审定价为准），该工程将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完工并移交。

该工程的业主为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注册资本

1,964

万元，办公地址为梅州市下市状元桥广东梅县东山

中学，单位负责人梁财生，主要负责教育工作。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2

年度本公司承接该业主

"

广

东梅县东山中学体育场馆工程项目土石方工程

"

，合同金额：

10,512,776.27

元。

该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占本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4.47%

， 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3-01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598

号文核准。 根据《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

告》，本期债券预计发行总额为

4.7

亿元，发行价格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

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结束，发行总额为

4.7

亿元，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0.1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2.13%

。

2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4.6

亿元人民币，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

97.87%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720

证券简称：祁连山 编号：

2013-002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配股发行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接到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公司原配股发行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郑勇先生因工作变

动不再负责本公司配股发行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履行对本公司的配股发行持

续督导保荐义务，决定委派吴国平先生接替郑勇先生履行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配股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的通知函》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2

日

关于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兴证券

"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23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东兴证券代理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30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东兴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993

，访问东兴证券网站

http://www.dxzq.net

；或致电

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临）

2013-003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拟议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事宜，公司将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事项。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起停牌，待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后复

牌，且不晚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复牌。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3－006

债券代码：

122111

、

122215

债券简称：

11

永泰债、

12

永泰

01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

页岩气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土资源部颁布的贵州凤冈二区块页岩气矿

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

0200001310011

，勘查面积：

1030.404

平方公里，勘查有效期限：

2013

年

1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

本区块勘查总投入预计为

4.37

亿元，预计探获页岩气资源量为

1271.8×10

8

立方米。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3

年

1

月

23

日 星期三


